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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本次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

率，保证大会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苏州伟创电

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特制定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须知： 

一、为确认出席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或其他出席者的出席资格，会议工作

人员将对出席会议者的身份进行必要的核对工作，请被核对者给予配合。 

二、为保证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与会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的合法权益，除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员进入

会场。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须在会议召开前 30 分钟到会议现场

办理签到手续，并请按规定出示股票账户卡、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

伙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身份证明材料，经验证后领取会议资料，方可出席

会议。 

会议开始后，由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人数及所

持有的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在此之后进场的股东无权参与现场投票表决。 

四、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

利。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参加股东大会应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公司和其

他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合法权益，不得扰乱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 

五、要求现场发言、提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于参会登记时进行登记并提

交提问问题，会议主持人根据登记的名单和顺序安排发言。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要求现场提问的，应当按照会议议程举手示意，经会议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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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许可方可发言。有多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同时要求发言时，先举手者发言；不

能确定先后时，由主持人指定发言者。 

会议进行中只接受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发言或提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发言或提

问应围绕本次会议议题进行，简明扼要，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5分钟。 

六、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要求发言时，不得打断会议报告人的报告或其他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的发言，在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不再进行发言。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违反上述规定，会议主持人有权加以拒绝或制止。 

七、主持人可安排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回答股东所提问题。对于

可能泄露公司商业秘密及/或内幕信息、损害公司、股东共同利益的提问，主持人或

其指定有关人员有权拒绝回答。 

八、股东大会的各项议案列示在同一张表决票上，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当

对提交表决的议案发表如下意见之一：同意、反对或弃权。请现场出席的股东按

要求逐项填写，务必签署股东名称或姓名。未填、多填、填错、字迹无法辨认、

没有投票人签名或未投票的，均视为弃权。 

九、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结合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发布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十、开会期间参会人员应注意维护会场秩序，不要随意走动，手机调整为静

音状态，谢绝个人录音、录像及拍照，对干扰会议正常程序、寻衅滋事或侵犯其

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会议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并报告有关部门处理。 

十一、本次会议由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如因疫情因素，见证律师无法现场见证的，亦可进行视频见证。 

十二、股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产生的费用由股东自行承担。本公司不向参

加股东大会的股东发放礼品，不负责安排参加股东大会股东的住宿等事项，以平

等对待所有股东。 

十三、本次股东大会登记方法等有关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9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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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特别提醒：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关于全力支持防控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相关监管业务安排的通知》，为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有效减少人员聚集和保护投资者健康，公司鼓励股东采用网络投

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需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应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并

配合现场要求，接受身份核对和信息登记、体温检测、出示行程码、健康码、

核酸检测证明、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等相关防疫工作。会议当日体温正常、苏康

码显示绿码者方可参会；谢绝所有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来现场参会；非中高风

险地区的人员来现场参会，应持有 24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会议期间，请全

程佩戴口罩，并按照会议安排保持必要的距离。若会议召开当日当地政府部门

等有权机构出台新的防疫规定，公司有权要求参会者配合执行。不符合疫情防

控政策要求的股东将无法进入本次会议现场，但仍可通过网络投票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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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地点及投票方式 

（一）会议时间：2022 年 8月 3日 14点 00 分 

（二）会议地点：苏州市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郭巷街道凇葭路 1000 号会议

室 

（三）会议召集人：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主持人：董事长胡智勇先生 

（五）投票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六）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2 年 8 月 3 日 

至 2022 年 8月 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

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二、会议议程 

（一）参会人员签到、领取会议资料、股东进行发言登记 

（二）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并向大会报告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人数及所持

有的表决权股份数量 

（三）主持人宣读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四）推举计票、监票成员 

（五）逐项审议以下各项会议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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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议案名称 

1 《关于公司拟签署投资协议的议案》 

 

（六）针对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发言和提问 

（七）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各项议案投票表决 

（八）休会，统计现场表决结果和网络投票结果 

（九）复会，主持人宣布表决结果、议案通过情况 

（十）主持人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十一）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二）签署会议文件 

（十三）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6 

 

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案 

议案一：《关于公司拟签署投资协议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了完善公司产业布局，巩固和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公司拟与苏州吴中

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局签署《投资协议书》，在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建设伟创

电气智能制造工厂及数字化转型项目（以下简称“项目”）。该项目将进一步扩

大变频器、伺服系统及运动控制产品产能，并用于PLC、人机界面（HMI）、

机器视觉、物联网、传感器等新产品研发生产。 

就本次投资，公司将根据公司战略规划、经营计划、资金情况分步实施，

投资主体为本公司。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科创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特别规定》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甲方：苏州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局 

机构性质：事业单位法人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越溪北溪江路2号 

乙方：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91320506079946869P 

注册地址：苏州市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郭巷街道凇葭路1000号 

苏州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局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二、拟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7 

 

（一）拟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伟创电气智能制造工厂及数字化转型项目 

2、项目内容：新建伟创电气智能制造工厂及数字化转型项目，该项目将

进一步扩大变频器、伺服系统及运动控制产品产能，并用于PLC、人机界面

（HMI）、机器视觉、物联网、传感器等新产品研发生产。 

3、项目选址及用地：项目拟于吴中经济开发区郭巷街道尹山湖路以东、

淞苇路以北用地约55.459亩（具体面积以资规部门所出具盖章红线图为准），

计划建设研发中心、厂房等建筑容积率不低于3.0。 

三、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苏州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局 

乙方：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双方的主要权利及义务 

1、甲方主要权利与义务 

（1）用地支持 

甲方同意配合乙方取得位于吴中经济开发区郭巷街道尹山湖路以东、淞苇

路以北的国有土地（以下简称“项目用地”）的使用权，土地用途为工业，面积

约为 55.459 亩（具体面积以资规部门所出具盖章红线图为准），土地出让年限为

30 年，（具体出让事宜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约定）。 

（2）在本协议约定之外，若乙方满足江苏省内各级政府相关产业扶持政策

的条件，甲方将积极配合乙方申报其已符合要求的各项产业扶持政策。 

2、乙方主要权利与义务 

（1）项目通过区招商项目预审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后，乙方应积极展开项目

报批报建事宜。 

（2）在项目招拍挂材料递交至开发区资规中心所后，乙方应向甲方指定账

号分别提交开工保证金和竣工保证金。  



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8 

 

（3）乙方应于土地上市挂拍之前与甲方签订《产业项目投资发展监管协

议》。 

（4）乙方在通过招拍挂程序并正式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

应尽快按照规定启动项目建设。 

（5）乙方在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后，不得违背国家法律法规及《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相关规定，未经甲方及相关部门同意，不得随意转让

或出租项目用地使用权，否则将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6）当政府公共市政工程涉及乙方项目用地时，乙方有义务全力予以配合。 

四、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并将按照项目资金实际需求分

批落实到位。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负责本次投资相关事宜。 

本议案所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7月 19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的《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签署投资协

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3）。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审

议。 

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3日 


